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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 
   

    一、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沈阳金山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现就 2016 年度工作情况向董事

会作如下报告：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进行了换届选举。目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刚、程国彬、王世权、高倚云及董事梅君超、陈爱民、

周可为 7 名成员组成。 

（二）审计委员履职情况 

1、2016 年度，第六届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召集会议形式与会计师事

务所经过协商，确定了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并对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工

作履行职责发表专业意见。全体委员均亲自出席了会议。就公司提交的年

度财务会计报表及年度财务会计报表说明、审计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定稿进行审议，并对相关议题发表了意见，对相关会议决议进行

了签字确认。  

第六届审计委员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在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进行了充

分的沟通和协商，对其年度审计工作进行了必要的督促与严格的审阅，审

计委员会认为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的有关数据真实反映了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15 年度的生产经营成果，未发现

有重大错报、漏报情况；未发现有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未发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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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外违规担保情况及异常关联交易情况，同意以公司财务部门编制的

2015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为基础开展 2016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2、第六届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召集会议形式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协

商，确定了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对公司 2016 年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履行

职责发表专业意见。 

第六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

商，对其年度审计工作进行了必要的督促与严格的审阅，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的有关数据真实反映了公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

的资产负债情况和2016年度的生产经营成果，未发现有重大错报、漏报情

况；未发现有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未发现公司有对外违规担保情况

及异常关联交易情况，同意以公司财务部门编制的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为基础开展2016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三）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期内，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

引》及 配套指引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 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并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进行了检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起较为完整、合理、有效的内控管理

制度，相关内控手段已基本覆盖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管理体系规范，能

够防范并及时发现企业运营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重要问题。 

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了解，对制度执行落实进行了

监督，对公司内控制度提出以下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完

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适时对运行中

发现的缺陷进行修改和完善。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了对内控制度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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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监督力度，落实了多项内控责任，采取各种方式对重要的生产经营管

理事项实施监督，流程管理进一步明晰，内控责任进一步细化。根据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专审字[2017]01430072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2017 年，公司审计委员会将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审计

委员会的监督职能，继续关注公司的财务信息、内部审计工作、公司内外

部审计的沟通工作及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监督和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等

事项，履行职责，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 O 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